
昆明市呈贡区民大附小2026年义务教育课后服务资金项目

项目名称

义务教育课后服务资金
立项依据

根据《昆明市呈贡区教育体育局关于下达2022年义务教育课后服务资金的通知》（呈教通【2023】4号），根据实际开展情况和测算的服务费总额，在财政资金保障额基础上，此资金具体用于发放参与课后服务教师课时补助等。

形成有特色、高质量的课后服务体系，全面育人水平明显提高，助推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精力负担明显减轻。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呈贡区民大附小

组织机构代码：125301215920498351

地址：昆明市呈贡区沐春园小区内

联系电话：0871-67496991
法人代表：谢静
经费来源：财政拨款及家长按实际情况缴纳

单位概况：

宣传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组织教书育人，落实基础教育。科学管理，不断提升教育教学办学水平，使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正常开展。
项目基本概况

形成有特色、高质量的课后服务体系，全面育人水平明显提高，助推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精力负担明显减轻。
项目实施内容

我校项目组织管理机构健全，前期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商讨制定《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计划》，然后按《计划》开展课后服务活动，不断提高服务水平，按学期结算服务费用。

我校严格遵守《项目管理办法》《昆明市呈贡区教育体育局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呈贡区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实施方案的通知》（呈教通【2023】6号），结合实际，制定《昆明市呈贡区第一小学课后服务实施方案》，做好项目日常监督和重点绩效跟踪监控，确保项目实施规范、有效。

资金安排情况

1、年初预算区级资金

2、年初预算自有资金（家长缴纳资金）

项目实施计划

主管部门准确分配资金，通知入库，学校完成入库后，财政及时下达指标。主要用于发放参与课后服务教师课时补助和支付外请培训机构开展课后服务活动费用。

我校项目资金进行独立核算管理，实行财务公开。未虚列虚支、虚报冒领和挤占挪用，确保按规定用途使用，做到专款专用。
项目实施成效

助推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精力负担明显减轻。

项目绩效目标表
